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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44          证券简称：*ST 赛为       公告编号：2022-060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2】第 387 号》的补充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2 年 5月 18 日，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赛

为智能”）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

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2〕第 387 号），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及时组

织相关人员进行分析与核实，并已于 2022年 5月 31日回复，详见公司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公告》（公告编号：2022-059），现针对问询函中的第三问相关事项补充回复如

下： 

一、问询函问题 

审计报告显示，年审机构对公司 2021 年年报出具标准的无保留意见，同时

审计报告中包含“其他事项”，主要包括公司 2020 年报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对 2018 年至 2020 年财务报表进行差错更正、2021 年 5 月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下达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事项。请年审会计师根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

项段》等审计准则的规定，详细说明审计报告中“其他事项”是否为其他事项段，

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类型的规则依据和理由，审计意见是否恰当。 

二、补充回复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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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事项段》第七条规定“其他事项段，是指审计报告中含有的一个段落，该

段落提及未在财务报表中列报或披露的事项，且根据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该

事项与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审计工作、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或审计报告相关。”。 

因 2021 年 5 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下达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2021】52号）中整改事项涉及到 2020 年度，2020年报已由中汇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并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对 2018年至 2020年财务报表进

行差错更正，以上事项与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审计工作相关。增加上述的其他事

项段符合审计准则的规定。 

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

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规定所称非标准审计意见是指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

表发表的非无保留意见或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 

上述非无保留意见，是指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发表的保留意见、否定意见

或无法表示意见。 

上述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是指对财务报表发表的带有强调事项

段、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或者其他信息段落中包含其他信息

未更正重大错报说明的无保留意见。 

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中其他事项段并不属于对财务报表发表的强调事项

段、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和其他信息未更正重大错报说明，不构成上述非

标准审计意见。因此，“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类型是恰当的。 

 

特此公告。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日 


